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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選舉主席

鑒於何世柱議員是小組委員會委員中排名最先的立

法會議員，因此由他主持主席的選舉。

2. 陳鑑林議員提名夏佳理議員出任小組委員會主席，

鄭家富議員附議。夏佳理議員當選主席，隨即主持會議。

申報利益

3. 主席表明他是加怡信託有限公司及百達富信託 (香
港 )有限公司的董事。陳智思議員亦表明他是亞洲商業銀
行 (信託 )有限公司的董事。

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

4. 主席表示，李卓人議員申請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

理由是他在加入小組委員會的截止限期前不在本港。李

卓人議員的函件於會上提交，供委員參閱。

5. 主席按照《內務守則》第 23條的規定接納李卓人議
員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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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政府當局的簡介

6.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應主席邀請，向委員簡介《 2000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 1)公告》 (下稱 “修訂
附表 1公告 ”)及《 2000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修訂 )
規例》(下稱 “修訂規例 ”)。扼要而言，財經事務局副局長
表示，修訂附表 1公告旨在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 )(下稱 “《強積金條例》 ”)附表 1，清楚無疑地訂
明只有受僱為期不足 60日的有關僱員 (臨時僱員除外 )，才
會獲豁免受《強積金條例》所管限，而根據連續性合約

受僱最少 60日的有關僱員則不會獲豁免。此外，由於強
積金業內人士擔憂一般規例中若干條文可能引起運作上

的問題，當局因而提出修訂規例，以消除他們的疑慮。

逐項審議修訂附表 1公告的條文

7. 關於附表 1第 I部第 7(1)項的擬議修訂，主席關注 “終
止 ”一詞是否表示僱主必須採取若干行動，以終止與有關
僱員的僱傭關係。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理解主席關注

的問題，並建議以 “停止 ”取代該詞。委員贊同該建議。

8. 部分委員關注就第 7(1)項提出的擬議修訂未必能達
到其目的，而在某些情況下，僱主及僱員仍可逃避遵守

供款規定，例如有關僱員受僱於某間公司滿 59日後，再
由該公司旗下的附屬公司或由名稱不同但實為同一公司

聘用工作 59日。委員亦關注到，有關僱主及僱員可能會
拆短所定合約，以免被納入《僱傭條例》(第 57章 )訂明的
“連續性合約 ”的定義。財經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在上述
情況下，有關僱員將會承受風險，可能會失去連續性合

約賦予受僱僱員的利益，例如有薪假期及年假、產假、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等。鄭家富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

考慮改善擬議條文第 7(1)項的草擬方式，例如加入分項
(c)，規定有關僱員在一年內受僱於某間公司的總日數若
超出某數額，即不會獲豁免受《強積金條例》所管限。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答應作出書面回應，以消除委員的疑

慮。

9 . 陳婉嫻議員提述《強積金條例》與《僱傭條例》

的密切關係，並指出《僱傭條例》於 30多年前制定，
其立法原意及條文，例如 “連續性合約 ”的定義，均並
非旨在涵蓋實施強積金制度可能出現的各種僱傭問

題。因此，她促請當局檢討《僱傭條例》，以解決有

關問題。李卓人議員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見解。財經事

務局副局長對是否需要進行擬議的檢討有所保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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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答應會在強積金制度於 2000年 12月全面實施後，才
檢討該制度的運作。

逐項審議修訂規例的條文

一般規例第 2條

10. 主席認為以 “獲轉授人 ”一詞指次保管人並不恰當。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執行董事答應考慮是否有需要

以其他詞語取代 “獲轉授人 ”一詞。

一般規例第 7條

11. 主席察悉擬議第 7(1)(b)(ii)條的草擬方式，與一般規
例第 2條訂明的 “淨資產 ”定義並不相符。高級助理法律草
擬專員就此答應考慮修改擬議第 7(1)(b)(ii)條的草擬方
式，或修改 “淨資產 ”的定義。

一般規例第 8、 11、12、31、37、44、45、46、47及 66條

12.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就一般規例第 8、11、12、31、37、
44、 45、 46、 47及 66條提出的擬議修訂。

一般規例第 65條

13. 主席請委員注意高偉紳律師行於 2000年 4月 11日代
表 11間保管人／受託人機構就一般規例第 65條及附表 3
提交的意見書。財經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較早

前曾與該 11間保管人／受託人機構進行討論，但知悉他
們在意見書內提出一些新論點。她答應向小組委員會提

交政府當局就該份意見書作出的回應。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00年 4月 25日隨
立法會CB(1)1430/99-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會。 )

14. 委員同意與該 11間保管人／受託人機構的代表會晤
後審議第 65條。

擬議新訂的一般規則第 66A條

15. 主席及陳鑑林議員察悉，根據擬議新訂第 66A條，核
准受託人須確保以存款存放計劃資產所收取的利率合

理。他們認為，由於不同銀行會向不同客戶提供不同的

利率，因此利息的利率是否 “合理 ”可能引起爭議。財經
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擬議新訂第 66A條確有必要，以保障
計劃成員的利益。委員雖然贊同政府當局的政策原意，

但卻認為有需要修改擬議新訂第 66A條的草擬方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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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委員認為並無充分理據支持將未能遵守擬議新訂條

文的規定定為刑事罪行。財經事務局副局長答應作出書

面回應，以消除委員的疑慮。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委員於會上提出的關注事項
所 作 的 回 應 已 於 2000 年 4 月 25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430/99-00(04)號文件送交委員。 )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第二次會議的安排

16. 小組委員會同意於 2000年 4月 26日 (星期三 )上午 8時
30分舉行第二次會議，會晤高偉紳律師行及 11間保管人／
受託人機構的代表，以及政府當局的代表。

1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25日


